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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 2020—048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 u n w u  J i u d i n g  I n v e s t m e n t  H o l d i n g s C O . , L t d  

关于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的

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吾九鼎”）基本账户

中 2000 万元资金解除冻结。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昆吾九鼎与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卢龙管委会”）、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顺建设”）合同

纠纷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主要结果：解除合同、长顺建设与昆吾九鼎支付卢

龙管委会违约金 306.39 万元、驳回卢龙管委会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卢龙管委会未在上诉期内上诉，一审判决生效。经昆吾九鼎与相关

银行主动核对，因本案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 

 本次解除冻结资金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银行账户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2019 年 3 月，昆吾九鼎收到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河北省秦皇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冀 03 民初 104 号。昆吾九鼎基本账户 2000 万元被冻

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和 2019 年 4 月 1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时公告，编号：临 2019-018 和 2019-020。 

2020 年 10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九鼎投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0-039），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昆吾九鼎与卢龙管委会、长顺建设合同纠纷一案做出一

审判决，判决主要内容如下：1、解除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长顺建设集团有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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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签订的《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

绿色化工园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项目合同>》；2、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昆吾九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违约金

306.39 万元；3、驳回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情况 

一审判决后，卢龙管委会未在上诉期内上诉，一审判决生效。昆吾九鼎依据河北省

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履行了应由昆吾九鼎和长顺建设共同承担的全部判决

义务，并向法院提交了解除查封的申请。同时，经昆吾九鼎与相关银行主动核对，因本

案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 

三、账户资金解除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日，昆吾九鼎因本案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 

2、本次解除冻结资金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6 日 


